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公布
第十四批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典型案例
������案例一：2026 年 1 月，接群众举报，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镇万三路
与复兴路交叉口，有一辆涉嫌严重超限超载的“百吨王”货车。 经郑州
市交通运输局与公安交警部门核查属实，按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 3000
元。

案例二：2025 年 12 月，接群众举报，焦作市温县某加油站私自增
设汽油储罐。 经焦作市温县应急管理局核查属实，按规定给予举报人
奖励 18000 元。

案例三：2025 年 11 月，接群众举报，郑州航空港区龙港办事处存
在一处燃气“黑窝点”。 经郑州航空港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
行政执法局）核查属实，按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 1000 元。

（来源：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微信公众号）

开展“百日攻坚”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我们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以“百
日攻坚”行动为抓手，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森林防火核
心任务，统筹抓好督导检查、火源管控、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全力
守护绿水青山。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高压防控态势，以“零容忍”态度整治各
类安全隐患，不断细化防控措施、提升防控能力，推动责任链条无缝
衔接。 持续深化督导检查、火源管控和宣传教育，提升应急处置水
平，以更实举措、更严要求筑牢生态安全防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生态安全保障。

（周口市林业保护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常志华）

举报隐患 共享安全
������周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举报电话、扫码举报等方式，受理
群众举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线索。一经查实，我们将依据《河南省安
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最高奖励
金额 30万元。我们将对举报人个人信息进行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
的合法权益。

举报方式：扫码举报。
周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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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重点抓落实 守牢底线保安全
全市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出要求：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文/图） 3
月 9日， 全市应急管理工作会议召
开，总结近期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
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周口市应急
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勇参加会
议。

会议通报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三年行动、防汛抗旱、救灾救助、应
急预案修订、执法检查、基层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会议指出，要锚定目标、压实举
措，全力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落地见效。 要把安全生产治
本攻坚三年行动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核心任务，紧扣“从根本
上消除事故隐患、 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总要求，对照国家、省、市工作方
案， 细化全市重点行业领域攻坚清
单，实行挂图作战、销号管理。 要严
格执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建
立常态化清零机制，坚决守住不发
生重特大事故底线。 要强化约谈通
报机制，聚焦重点行业领域，紧盯关
键环节和责任人员，对工作滞后、责
任悬空、落实不力、隐患排查治理进
展缓慢的单位和个人，定期通报、约
谈问责， 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
到实处。要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持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
职追责，健全“党政领导、部门监管、
企业主体、全员负责”的责任体系，
做到责任无盲区、 管理无死角。 坚
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
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厘清行业监管边界，强化协同联动、
联合执法， 杜绝监管真空和推诿扯
皮。 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企业主
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 必须健

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保障安全
投入， 落实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
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强化培训演
练和应急准备，做到安全投入到位、
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
到位。

会议要求，要畅通举报渠道，充
分发挥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制度作

用。 把有奖举报作为社会共治、精准
监管的重要抓手， 依托各类举报平
台，构建“线上+线下”全方位受理体

系，方便群众举报，打通群众监督“最
后一公里”，让隐患无处藏身、违法无
处遁形。 严格落实受理、核查、处置、
反馈、归档全流程管理，确保件件有
回音、事事有着落。对重大隐患、违法
违规行为线索，优先核查、快查快处。
严格执行举报奖励办法， 对查实的
重大隐患、 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兑现
奖励， 对有效避免事故的给予重奖，
充分激发群众参与监督积极性。 要
充分运用“智慧监管”，以大数据提升
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 郸城县在重
点企业安装防爆摄像头、 实现远程
动态监管的做法取得实效， 其他县
（市、区）可结合实际学习借鉴，将大
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融
入风险防控、监管执法、应急处置全
过程，推动应急管理从“被动应对”向
“主动预判、精准防控”转变。

会议强调，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
泰山， 应急使命不容懈怠。 全市应
急管理系统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锚定目标、狠抓落实，以治
本攻坚强基础、以责任落实保安全、
以社会共治聚合力、 以数字赋能提
效能，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全市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拧紧“安全阀” 织密“防护网”
鹿邑县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杨
东升） 为切实强化春季安全生产工
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
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 鹿邑县应急
管理局提前部署、主动作为，聚焦重点
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
力筑牢春季安全生产防线。

鹿邑县应急管理局持续压紧压

实安全生产责任， 坚持把春季安全生
产摆在突出位置，细化工作举措，明确
责任分工，以“严细实”作风推动各项
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见效。 结合春季季
节特点和企业生产实际， 该局组织业
务骨干组成帮扶指导组， 深入企业开
展帮扶指导， 协助企业盯紧看牢高风
险环节、关键岗位及重点设施设备，开

展全方位、“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动
态掌握安全风险状况， 及时将各类安
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鹿邑县应急管理局将春季安全

生产检查与企业复工复产核查紧密

结合，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各环
节、各岗位开展深度排查，并在执法
检查中同步开展安全知识、法律法规

和防灾减灾宣传进企业活动，扎实推
进企业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警示教

育，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
鹿邑县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他们将持续抓细抓实春季安
全生产各项工作， 为全年安全生产
工作开好局、 起好步提供坚实安全
保障。

精准排查除隐患 严格监管护平安
项城市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王
道伟） 为深刻汲取近期省外化工企
业爆炸事故教训， 严厉整治化工行
业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项
城市紧扣上级决策部署， 启动化工
行业 “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 ，以全链

条、全覆盖监管举措，筑牢安全生产
防线。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重点隐蔽场

所，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项城
市安防委相关成员单位执法人员围绕

关键环节，实施全链条、全方位核查。
此次专项行动坚持建立问题、责任、整

改“三张清单”，实行隐患排查、整改、
销号闭环管理。截至目前，项城市出动
执法人员 800余人次， 排查各类场所
7317 处，未发现非法生产“黑窝点”、
小作坊及相关违法行为。

下一步，项城市将持续深化化工
行业“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格落实

每月全覆盖排查制度， 常态化开展
“回头看”； 强化多部门联动执法，始
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 拓宽宣传渠
道，发动群众举报隐患线索；健全危
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全面提
升本质安全水平，为项城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贯彻实施
郸城县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胡
乐城） 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
坚三年行动，全面提升重大事故隐患
精准排查治理能力，2026 年以来，郸
城县应急管理局多措并举、 精准发
力，扎实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贯彻实施。

针对不同行业领域风险特点，郸
城县应急管理局组织业务骨干和行

业专家，分批次、分领域开展专题培

训，重点围绕工贸、危险化学品等行
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进行详细

解读。 截至目前，该局举办专题培训
班 10 期，覆盖工贸、危险化学品等行
业的 400 余家生产经营单位，培训企
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基层监管
人员 3900 余人次。

郸城县应急管理局组建 4 个专
项指导组， 深入 17 家涉危企业、26
家粉尘涉爆及有限空间作业企业 ，

开展“一对一”现场教学指导。 专家
结合企业工艺流程、设备设施实际，
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逐项
讲解隐患表现形式、 排查要点和整
改要求， 指导企业量身制定隐患排
查清单， 帮扶企业自查自改事故隐
患 210 余项。

郸城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在

人员密集场所 、重点企业 、乡镇 （街
道）及村（社区）发放《重大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简明手册》3000 余册，悬挂
宣传挂图 2万余张。

下一步，郸城县应急管理局将持
续深化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宣传

工作，推动培训常态化、精准化、全覆
盖，确保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要求
入脑入心、见行见效，切实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防范化解重大事故隐患的

实际成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违规动火引事故“行刑同步”严追责
������2023 年 4 月 28 日，某景观公司
员工孙某某在进行焊接作业时，引
燃作业区域附近油罐引发爆燃，造
成孙某某当场死亡， 辅助作业人员
盛某某重伤。

事故发生后，属地政府立即成
立事故调查组。 经调查取证查实：
该景观公司安排无证人员从事焊

接作业 ； 动火作业前未履行动火
审批手续 ，未排查周边危险源 、清
理可燃物 ； 未对生产经营场所内
施工及动火作业落实安全管理责

任。
事故调查报告批复认定： 该景

观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范某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建议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经人民法院审理， 范某某犯重

大责任事故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四个月。 同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 行政执法部门对该景观公司处
以罚款 40 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
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生产、作业
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因而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

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六条第一款规定 ， 实施刑法第
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行

为 ，因而发生安全事故 ，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 “造成严
重后果 ”或者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对相关
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造成死亡一人以上 ，或者
重伤三人以上的 ； 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 其他造成
严重后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

形。
本案中，某景观公司法定代表

人范某某作为单位实际负责人，违
反安全管理规定，违规组织焊接作
业 ，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重伤的重
大伤亡事故 ， 构成重大责任事故
罪。

（来源：应急管理部微信公众号）

以以案案说说法法

全全市市应应急急管管理理工工作作会会议议现现场场。。


